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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教体〔2022〕11号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做好2022年春季开学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教育局、卫生健康委，三沙市社会工作局、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会发展局，各高等院校，省属各中等职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中学：
根据教育部和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文件精神，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对各地各校2022年春季开学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以下要求，请结合《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今冬明春校园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琼教体〔2021〕154号）一并做好贯彻落实。
1、 强化政治担当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形势仍然严峻，特别是随着春节假期大量“候鸟”及旅游人群入琼，我省发生输入性疫情及传播的风险加大，校园发生局部聚集性疫情风险也随之增大，各地各校要增强政治责任，决不能有丝毫侥幸和松懈，全力守护师生健康。
2、 加强对校门的管理
各地各校要严格实行校门常态化闭环管理，对所有入校人员均要进行身份核验、查“两码”（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海易办或扫码方式查看健康码与行程码）、进行体温检测以及按规定查验有关对象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3、 加强对人员的管理
各级各类学校要在开学前14天起对涉疫地区（中高风险、涉疫区）人员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对师生员工的健康状况进行监测。各地各校要及时更新教育厅制作的小程序内容（2021-2022学年度第一学期寒假疫情防控数据统计表）。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暂缓返校，涉疫区人员凭48小时内2次核酸（≥24小时）阴性证明返琼后，主动向社区和学校报备并落实14天自我健康监测。开学前14天有低风险地区外省旅居史的师生员工凭48小时内1次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返校。各地各校应提醒师生员工行程中落实“戴口罩、勤洗手、‘一米线’”等自我防护措施。
4、 加强对物品的管理
    各级各类学校要对冷链物品的内外包装、对涉疫地区（中高风险地区、涉疫区）寄入物品和国外寄入物品（尤其是冷链物品）按规定查验消毒处理证明，消毒证明不全的物品不予拆包，予以封存，尽量减少人员触碰，报请属地市县（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冷链组处置。
五、加强核酸检测排查
各地教育部门要按照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于2022年1月14日印发的《关于将学校师生核酸检测纳入常态化抽检的通知》要求，商卫健部门联合制定本地学校常态化抽检方案并报属地指挥部批准后尽快实施，尽量在开学两周内完成首次抽检任务。根据属地管理原则，高校和省属中职学校、省教育厅直属中学（含高校附中）纳入当地抽检范围。
六、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各级各类学校要结合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及时修订《两案十制》，各地卫健、疾控部门应在应急隔离场所建设、技术人员力量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指导学校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为校园发生疫情后大规模师生隔离转运、封闭管控、流调、医疗救治、核酸检测排查等做好充足准备,确保能够及时响应、快速实施。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认真落实《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教育系统加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培训演练工作方案>的通知》（琼教体〔2021〕149号）要求,近期着重加强应急演练,并于每月25日前将培训演练进展情况从办公系统报教育厅体卫艺处。
七、其他要求
各级各类学校要在开学前对人、物、环境、场所进行全面摸底自查，及时查缺补漏。各地教育部门要将疫情防控工作纳入开学督导检查，发现问题要限时整改，确保春季开学师生员工身体健康、校园环境清洁卫生、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充足。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年2月10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抄送：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管理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有关高校附属中学。
海南省教育厅行政办公室                    2022年2月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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